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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城乡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建设施工队伍的不断增加，为了加强建设
工程的施工管理，提高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技术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规范参建各方行为，
着力推进建设工程依法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以下
简称《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注册建造师管理规
定》（建设部令第153号）、《注册建造师执业管理办法》（建市[2008]49号）以及建设部（现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同）建筑企业项目经理资格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的
有关文件精神，以国家颁布的现行规范、标准为依据，编写了《全国建造员资格考试推荐辅导教材》
。
根据建设部《关于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制度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过渡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建办市[2007]54号）、《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
市[2007]171号）规定，三级建筑业企业承包工程范围中的工程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本专业一级、二级注
册建造师（含临时）担任，其小型工程项目负责人可由建造员担任。
建造员应当在其执业证书所注明的专业范围内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管理活动。
建造员可担任小型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
小型工程规模标准按照建设部《关于印发（注册建造师执业工程规模标准>（试行）的通知》（建
市[2007]171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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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按照全国建造员资格考试培训大纲的要求系统地介绍了建造员所需掌握的建筑工程法规及其相关
知识，其中主要介绍了国内外法律、宪法、民法、物权法、建筑法、招标投标法、安全生产法、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产品质量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标准化法、环境保护法、消防法、节
约能源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档案法、保险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税法、合
同法、建设工程纠纷的处理、建设工程法律责任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建造员资格考试培训辅导用书，亦可作为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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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代位求偿权的概念。
代位求偿权，是指财产保险中保险人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可以取得在其赔付保险金的限度内，要
求被保险人转让其对造成损失的第三人享有追偿的权利。
《保险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
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财产保险中，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应当由第三人负赔偿责任时，投
保人既可以要求该第三人赔偿，也可以要求保险人赔偿。
如果投保人选择向保险人要求赔偿，则保险人承担了保险金赔付责任后，便取得了对第三人的追偿权
利。
（2）代位求偿权的范围。
代位求偿权的行使范围限于财产保险合同，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不得享有代位求偿权。
《保险法》第65.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
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
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
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未向该第三者赔偿的，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
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3）代位求偿权的行使。
根据《保险法》第61条规定，在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时，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如下规定。
①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
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②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
为无效。
③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
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④在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代位求偿权利时，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其所知道的有关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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